
商标“撤三”怎么办？

产品名称 商标“撤三”怎么办？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一站式CRO

价格 10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宝新科技园2#厂
房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什么是“撤三”？

《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
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撤三”。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取得商标证书，商标就属于自己的了，规范、正确使用商标才是商标权延续的保证。

那么怎样才算规范、正确的商标使用？

《商标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商标使用，遵循怎么申请怎么使用的原则，但因很多企业对这个原则的认知不是特别有意识，最高院也
相应出过一些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实际
使用的商标与核准注册的商标虽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因
此，商标权人在规范、正确使用注册商标时，未改变显著特征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有效使用。

包括在名片上的使用、办公场所上的使用以及发票上的使用都属于有效的使用证据。后续我们将为大家
分享更多的实际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实际使用注册商标，仅有转让或许可行为，或者仅有商标注册信息的公布或者对其
注册商标享有专有权的声明等的，不宜认定为商标使用。

如果商标权人因不可抗力、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等客观事由，未能实际使用注册商标或者停止使用，
或者商标权人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并且有实际使用的必要准备，但因其他客观事由尚未实际使用注
册商标的，均可认定有正当理由。



商标防止撤三小妙招

方式一

首先，要做好商标使用证据的留存，保护好使用了商标全称的相关发票、合同或协议、广告宣传、产品
包装、产品检测报告、商标印制证明材料等。做好证据留存，避免撤三风险。

方式二

商标使用中还需要做好商标监测。商标监控是企业维护商标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商标监控，
不仅可以及时得知商标动态，令企业迅速做出反应，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还可以及时制止他人“傍铭牌
”“搭便车”等侵权行为，以免企业品牌信誉度受到影响。

方式三

在商标有效期的10年之内，可以采取每三年之内提交一下注册申请，持续保持商标的权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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